
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學生事務處 

【學生申訴案件】標準作業程序 

所屬單位 學生事務處學務長室 承辦人 林雪華 

法令依據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辦法 日   期 104.08.01 

會辦單位 

校內各相 

關單位 

<<作業流程圖>> 

如下一頁附件。 

<<作業期限>> 

1. 申訴案件應

於事情發生

之次日起十

日內提出，

否則不予受

理。 
2. 受理案件後

應於三十日

內完成評

議，必要時

得予延長，

延長以一次

為限，最長

不得逾二個

月。但涉及

退學、開除

學籍或類此

處分之申訴

案，不得延

長。 
 

作業注意

事    項 

 
申訴得以書面或口頭為之，以口頭提出申訴者，應於七日內補送書面

申訴表，完成申訴手續。 
 
 

使用表單

文    件 

外部申請者所需之表單文件 內部使用之表單文件 

學生申訴表  

 

 



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學生事務處 

執行 

三
十
日
內 

不 
 

服 

不 
服 

不 

服 

十
日
內 

十
日
內 

校長核定 

處分書送達學生個人 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、措施或決議

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（須以書面為之）

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三十日內完成評議，並做成評議書 
(必要時得予延長，延長以一次為限，最長不得逾兩個月) 

校長核定 原處分單位 
 

公告 

評議書送申訴人及相關單位
 

受退學或類此處分申 
訴仍維持原議者，三 
十日內冊報役男名冊 

受退學或類此處分者， 
得向教育部訴願 

執行 

執行 

公告 

爭議、窒礙難行 

 

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處理程序流程圖 

 
學生事務會議 

做成學生懲處之決定 
對於學校其他措施或決議，認為違法
或不當，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 
 

校長或授權相關主管核定

申訴提起後申訴學生就申訴案件或其牽連之事項，提出訴願、行政訴訟、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時 
，應即通知評議委員會，評議委員會獲知上情後，應終止評議。

再
議

附件 


